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7〕32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2017年跨境电商综试区

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2017年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

研究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7年3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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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2017年跨境电商综试区

建设实施方案

一、总体思路

认真执行国家发展战略,全面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中国

(郑州)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,按照

“立足郑州,服务全省”的发展要求,秉承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

开放、共享发展理念,统筹谋划,精心组织,发挥跨境电子商务

作为外贸发展新引擎、产业转型新动力、对外开放新窗口的重大

作用,打造跨境电子商务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圈,实现外贸优进

优出,扩大国际国内合作,推动全市、全省产业转型升级,激发

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活力,塑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模式,加

速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。

二、发展目标

以B2B模式为发展重点,以四港联动多式联运的国际物流

体系和各类功能性口岸为支撑,以金融、商贸、物流等现代服务

业为依托,以制度创新为引领,通过综合试验,培育完善的跨境

电子商务产业体系,持续扩大出口、做强进口,促进产业转型升

级,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 “三中心一高地”建设。2017年,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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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实现全市跨境电子商务年交易额增长25%,培育10家省级跨

境电子商务园区,100家跨境电子商务重点企业,设立5家公共

海外仓。

三、重点工作

(一)推进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快速发展

1.完善全市跨境电商综试区产业规划、空间布局,鼓励、

支持各地突出特色、错位发展。建设一批特色鲜明、功能完备、

产业集聚、富有活力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园区,形成完善的跨境

电子商务产业链,有效承接跨境电商线上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功

能,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。(市商务局)

2.开展郑州市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园区培育认定工作,综合

产业规模、集聚程度、服务体系等因素,培育跨境电商示范园

区。(市商务局、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各开发区管委会)

3.开展跨境电商产业链补链、延链、强链招商,支持国内

外龙头电子商务企业在我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总部或区域性、功

能性总部。加强与国内外知名电商企业的合作,完善跨境电子商

务配套产业链。(市商务局、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各开发

区管委会)

4.大力引进、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,积极引导和支持快

递企业向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转型,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通关、物

流、仓储、融资、检验检测认证等全方位服务,提升跨境电子商

务产业综合服务水平。鼓励采购、第三方平台、摄影、代运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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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意、推广、培训等跨境电子商务产业相关专业配套服务业发

展。(市商务局、市邮政管理局、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各

开发区管委会)

5.支持工业企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,依托工业企业与

电商企业对接活动,鼓励工业企业与跨境电子商务平台、境外企

业合作,拓展产品境外营销渠道。(市工信委、市商务局)

6.探索 “互联网+农村”发展模式,引导企业结合我市农

业产业特点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,鼓励快递企业结合我市农业

产业特点参与农村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和线下集配中心建设,扩大

农产品出口。(市农委、市邮政管理局)

(二)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

1.丰富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功能,探

索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信息共享机制,统一信息的标准规范、备案

认证和管理服务,为监管部门和企业提供备案管理、统计监测、

电商信用、风险预警、质量追溯等服务。(市口岸办、跨境电商

综试区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)

2.协调推进提高通关效率,推动建立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、

进口与出口的标准化监管流程,支持B2B、B2C等不同种类业务

模式的商品便捷通关。探索建立适合跨境电子商务的转关、转检

和物流方式,研究跨境电商全国通关一体化,为跨境电子商务提

供通关一体化和检验检疫一体化服务。(市口岸办、郑州经济开

发区管委会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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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创新 “特种商品口岸+跨境电商”业务模式,完善粮食、

汽车、水果、肉类、冰鲜水产品等指定进口口岸功能,开展相关

跨境电商B2B进口业务。 (市口岸办、郑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)

4.争取上级部门向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开

放企业主体信息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数据接口,提供企业主

体信息和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服务,满足加强企业信用管理需要。

(市工商局、市口岸办、市数字办)

5.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平台建设,深化电子认证技术应用,

推进数字证书的统一认证,实现一证多用和不同认证技术交叉互

认,形成集身份认证、授权管理、责任认定一体的跨境电子商务

网络信任体系。(市工信委、市数字办)

6.协调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线上融资及担保方式创新试点开

展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,积极探索线上融资、担保、保险等互

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,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,鼓励保险机构

创新研发适应跨境电子商务的新型险种,开展出口信用保险保单

融资业务。(市金融办)

7.推动有条件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仓

储物流中心。鼓励国际物流、快递企业与跨境电子商务物流仓储

中心对接,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与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

平台对接,鼓励快递、物流企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业务。同

时,加强快递末端配送能力建设,着力解决快递配送最后一公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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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。(市商务局、市交通委、市邮政管理局)

8.支持企业建立海外营销渠道,创立自有品牌,通过跨境

B2B、海外O2O、跨境B2C模式,设立海外仓、体验店、展览

展示中心等,融入境外销售体系。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在主要出口

市场设立公共海外仓,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供贸易、仓储、配

送和售后等一站式服务。积极探索海外仓建设中的融资、风险保

障机制。(市商务局)

9.支持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开辟新的国际航线、加密航班,

重点开通全货机货运航班,增强货运直航能力。提高郑州新郑国

际机场航空运能,建设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和物流中心,并不断提

升航空货运能力。(市枢纽办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

会)

10.依托郑州铁路一类口岸,探索 “中欧班列 (郑州)+跨

境电商”模式,支持中欧班列 (郑州)带运国际邮件,鼓励我市

跨境电子商务企业通过中欧班列 (郑州)等方式开展货物运输,

进一步提升郑州国际陆港集疏能力和中欧班列 (郑州)辐射能

力,形成内陆地区与欧洲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通道优势。(市口

岸办、郑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郑州国际陆港公司)

11.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统计试点,探索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统

计制度,逐步形成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指数体系并定期发布。(市

商务局、市统计局)

12.实施 “三证合一、一照一码”和 “五证合一、一照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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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”登记制度,落实 “先照后证”改革任务,推进全程电子化登

记和电子营业执照应用。结合实际放宽新注册企业场所登记条件

限制,推动 “一址多照”、集群注册等住所登记改革,为创业创

新提供便利的工商登记服务。(市工商局、市国税局)

13.在航空港实验区探索开展 “跨境电商出口退税资金池”

试点。(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)

(三)促进跨境电商领域创新创业

1.瞄准市场需求,采取定向培养的方式,开展政府、高校、

协会、企业合作,建设一批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基地,重点支持省

级、国家级示范基地 (中心)建设,服务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发

展。(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教育局)

2.实施跨境电商人才计划,吸引省外豫籍电子商务高层次

人才和优秀应用人才在郑发展,并按现行政策规定给予奖励和生

活补贴。(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)

3.鼓励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创业,为创业人员提供场地、人

才、技术、资金支持和创业平台孵化服务。支持发展创业创新区

域平台,加快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众创、众包、众扶、众筹等新模

式发展,鼓励线上虚拟众创空间发展。 (市科技局、市人社局、

市财政局)

四、强化保障措施

(一)研究成立郑州市综试区建设工作管理办公室,负责全

市综试区建设工作的具体开展和实施。(市编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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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建立联动机制。加强与省、国家有关部门协调配合,

形成三级联动推进机制,形成工作责任制,促进创新举措落到实

处。(跨境电商综试区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)

(三)加强综试区建设的智力支撑。成立郑州市跨境电子商

务专家委员会,共建郑州市跨境电子商务研究中心。对跨境电商

企业进行常态化调研,加强跨境电子商务政策研究,为政府决策

提供参考依据。(市商务局)

(四)推动成立区域性跨境电子商务行业组织。发挥行业组

织在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作用,引导企业公平竞争、守法经营。

加强与国内外相关行业组织的交流合作,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企业

在境外举办实体展会,建立营销网络。(市商务局、市民管办)

(五)加大财政扶持力度。建立2017年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库

和项目库,制定专项扶持政策,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优化完

善、跨境电子商务园区建设、重点企业和关键人才引进等。(市

商务局、市财政局)

附件:2017年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重点推进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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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商务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六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3月13日印发


